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
：

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３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点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９

月

１５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１１１

号公司办公楼

１１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杨 超 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云南铜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

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１２２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７４５

，

７１０

，

２５７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９．３４％

。

其中：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９

人，代表股份为

６９０

，

３６０

，

３２４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５４．９４％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计

１１３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

５５

，

３４４

，

９３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４．４０％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新闻媒体、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审议通过了

以下提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现

行有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公司相关情况进行自查，认为公司符合非公

开发行股票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４０

，

０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１９

，

２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５１

，

０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１

，

０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

２

、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公司需通过资本市场融资降低资产负债率，增加资源储备、提高原料的自

给率和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 现提出云南铜业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的方案。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２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２０

，

９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６３

，

６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３

，

６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

（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选择

适当时机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２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３１

，

３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

（

３

）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

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法投资者。 具体发行

对象，公司将在取得本次发行核准文件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

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２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３１

，

３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

（

４

）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２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３１

，

３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

（

５

）认购方式

特定对象投资者将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拟发行的全部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２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３１

，

３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

（

６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 若公司的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

的，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董事会已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２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３１

，

３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

（

７

）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８．６４

元

／

股（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Ａ

股股票交易总量）。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核准批文后，由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定，根据竞价结果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

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下限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２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３１

，

３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

（

８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锁定期满后，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２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３１

，

３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

（

９

）募集资金投向

Ａ

、大红山铜矿

３

万

ｔ／ａ

精矿含铜

－

西部矿段采矿工程建设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大红山铜矿

３

万

ｔ／ａ

精矿含铜

－

西部矿段采

矿工程建设项目，主要内容为：向全资控股子公司玉溪矿业有限公司增资

１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主要用于投资大

红山铜矿

３

万

ｔ／ａ

精矿含铜

－

西部矿段采矿工程建设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１２９

，

２７２．１７

万元，本次拟以募集资

金投入

１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２６

，

０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６０

，

６２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２３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３

，

６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

Ｂ

、收购四家标的公司股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用于收购四家标的公司股权，主要内容为：购买云南

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集团”）持有的云南达亚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云南星焰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云南景谷矿冶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２７％

股权、昆明西科工贸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

述资产转让价格按照评估值

１９０

，

２８５．７２

万元确定，全部以募集资金投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云铜集

团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铜集团、管弘、赵玉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

，

１７１

，

６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７２％

；反对

１６０

，

６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２５％

；弃权

２０

，

５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２０

，

５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３％

。

Ｃ

、偿还部分银行贷款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部分银行贷款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２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３５

，

３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４９

，

２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４９

，

２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

Ｄ

、补充流动资金

为提高公司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和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

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２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３３

，

６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５０

，

９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０

，

９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

（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同分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２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３１

，

３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３

，

２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

（

１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２５

，

７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反对

１２０

，

９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６３

，

６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３

，

６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１１

，

８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１２９

，

６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６８

，

８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３

，

８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

。

４

、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方案。 此方案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７

］

３１

号文件批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

４５

，

８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９．５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

额

４３５

，

１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３１

，

２２４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募集资金全部到账，

经云南亚太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亚太验字（

２００７

）

Ｂ－Ｄ－０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组建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项目、 新增电解产能技改项目 （电解九、 十跨项

目）、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铜电解技术改造项目（电解七、八跨项目）、余热发电技改项目、供电系统改造项

目、电子商务系统项目。

具体的使用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４９６

，

６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１２９

，

６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８４

，

０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７９

，

０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

。

５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以下项目：一是向全资控股子公司玉溪矿业有限公司增资

１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主要用于投资大红山铜矿

３

万

ｔ／ａ

精矿含铜

－

西部矿段采矿工程建设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

１２９

，

２７２．１７

万元，本次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１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二是用于购买云铜集团持有的云南达亚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云南星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云南景谷矿冶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２７％

股权、昆

明西科工贸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价格按照评估值确定为

１９０

，

２８５．７２

万元，全部以募集资金投入；三是

偿还公司的部分贷款，预计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通过对本次募集资金的合理运用，公司将增加资源储备、提高资

源自给率、降低资产负债比例，符合本公司“优化结构、突出主业、加强管理、效益为先”的发展思路，积极抢

占资源，加强资源投入力度，降低财务风险，实现公司转变为资源与冶炼相结合的综合企业的发展战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详见《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１１

，

８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１２９

，

６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６８

，

８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６３

，

８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报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云铜集团的关联交易，在此，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

大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情况汇总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金额（万元） 备注

１

云南达亚

１３１

，

０２２．０３

现金购买资产

２

云南星焰

３６

，

５９５．８４

现金购买资产

３

景谷矿冶

１４

，

０４８．０９

现金购买资产

４

西科工贸

８

，

６１９．７６

现金购买资产

合计

１９０

，

２８５．７２

现金购买资产

注： 以上资产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资

产净值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云铜集

团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铜集团、管弘、赵玉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

，

１５４

，

３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６９％

；反对

１１９

，

２０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９％

；弃权

７９

，

２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７４

，

２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２％

。

７

、审议通过《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股权涉及矿业权信息情况说明》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股权涉及矿业权信息情况

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云铜集

团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铜集团、管弘、赵玉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

，

１５６

，

４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６９％

；反对

１１９

，

２０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９％

；弃权

７７

，

１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７２

，

１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２％

。

８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１

）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

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

（

２

）授权董事会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

３

）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申报事项；

（

４

）授权董事会决定并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

（

５

）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授权董事会对募集资金金额，

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等事项作出调整；

（

６

）若根据证券监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非公开发行政策、规定或要求、意见，出现需调整本次

收购资产交易价格的情形，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超过

２０％

的幅度内作相应调整。

（

７

）根据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的结果，授权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

８

）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

（

９

）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

１０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４９６

，

６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１１９

，

２０６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９４

，

４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８９

，

４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

。

９

、审议通过《附条件生效的资产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

１

）在目标资产及其价格或定价依据上，云南铜业（乙方）与云铜集团（甲方）根据我国《公司法》、《合同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在友好协商、平等自愿基础上，就云南铜业购买云铜集团持有的云南达亚、星焰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和景谷矿冶

７４．７８％

之事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 在云铜集团取得上述公司的股

权，并在云南铜业成功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募集资金后使本合同生效履行，云铜集团向云南铜业转让

标的股权。

本次发行拟收购的股权资产包括云铜集团持有的云南达亚

１００％

股权、星焰公司

１００％

股权、西科工贸

１００％

股权、景谷矿冶

７４．７８％

股权，预计需

１９．０２８

亿元，转让价格最终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

评估且经有权国资部门批准或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准。

云铜集团在取得转让标的之权益， 并按国有资产管理相关程序完成对转让标的财务审计和评估工作

后，即应将转让标的股权，按评估确定的资产价格转让给云南铜业。

（

２

）在合同生效条件上，乙方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获得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乙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乙方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获得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乙方非公开发行股票

股份获得批准并成功发行。

（

３

）在甲方的股权瑕疵担保及交割义务上，甲方保证享有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标的公司股权之完全处

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设定任何权利限制，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自愿承担由此

引起一切责任，并赔偿乙方因此而遭受的全部损失。 本合同生效并且乙方按本合同规定履行支付首笔股权

转让价款义务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 甲方应在乙方协助下办理完毕相应的标的公司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事

宜。

（

４

）在乙方支付转让价款的期限和方式上，乙方在合同生效后分二次向甲方全部支付，具体支付期限

和额度如下：本合同生效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５０％

，即

９５

，

１４２．８６

万元；在完

成标的公司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２０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５０％

，即

９５

，

１４２．８６

万元。

（

５

）在资产自评估截止日至资产交付日所产生收益的归属上，如本合同生效履行，双方同意自评估基

准日起至股权转让完成之日止，本次股权转让的六个标的公司正常经营所产生的损益（由甲方公司承担和

享有的部分）由乙方承担和享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云铜集

团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铜集团、管弘、赵玉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３

，

１３９

，

１８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６６％

；反对

１１９

，

２０６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９％

；弃权

９４

，

４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８９

，

４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５％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发行不超过

１９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公司分别在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９

成功发行了

８

亿、

１０

亿、

２８

亿及

１６

亿元一年期的短期融资券， 在有效缓

解公司资金需要的同时，节约了大量的财务费用，为公司顺利实现的生产经营目标奠定了基础，为公司带

来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经公司讨论决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按照发行额度

不超过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后的报告的净资产规模（

４７．９０

亿元）的

４０％

计算，公司拟在

２０１０

年继续申请

发行不超过

１９

亿元短期融资券，预计短期融资券的年利率在

３．５％

左右，与同期银行贷款相比，预计可以节

约财务费用

３４００

万元。 公司拟聘请中国光大银行、中信银行为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主承销商。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４５

，

５０４

，

８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７％

；反对

１１９

，

２０６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弃权

８６

，

２２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８１

，

２２０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伍志旭、王晓东

３

、结论性意见：根据以上事实及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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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0

年度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下午

3:00

在本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职工代表共

43

名，占公司职工代表总人数

的

57.33%

，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子公司、分公司负责人及职工监事候选人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

议由顾宏言先生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关于选举王志华先生为本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议案》（简历附后） 并同意王志华先生作为监事进入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工作。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43

票，占本公司职工代表总人数的

100.00%

；反对

0

票，占本公司职工代表总人数的

0.00%

；弃权

0

票，占本公司职工代表总人数的

0.00%

。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附件：王志华简历

男，出生于

1971

年

9

月，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曾任吉林工业大学扬州汽车弹簧厂办公室主任，江苏捷

康集团办公室主任，江苏琼花集团江阳总部综合管理部副经理，本公司项目部经理、综合管理部经理。 现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威亨塑胶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琼花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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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

上午

10:00

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63,387,52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98%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6

名董事、第三届监事会

1

名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

会议。 公司

8

名董事候选人、

2

名股东监事候选人、

1

职工监事、拟聘任的高管人员及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委派的观察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顾宏言先生主持。 公司聘请北京市金诚

同达律师事务所单云涛、吴涵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二、 提案的审议情况

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逐项审议，审议第（二）、（三）、（四）议案采取累计投票制，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3,387,5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审议通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的预案》。

1

、顾宏言先生，赞成票

63,387,5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嵇雪松先生，赞成票

63,387,5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张红英女士，赞成票

63,387,5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蒋旭升先生，赞成票

63,387,5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梅泽铭先生，赞成票

63,387,5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周建国先生，赞成票

63,387,5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审议通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预案》。

1

、江希和先生，赞成票

63,387,5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杨春福先生，赞成票

63,387,5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茅建华先生，赞成票

63,387,5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审议其受聘议案时，就其任职资格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

同时独立董事候选人还就其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进行了陈述，并接受股东质询。

（四）审议通过《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提名的预案》。

1

、吕秀泉先生，赞成票

63,387,5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袁裕法先生，赞成票

63,387,5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

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 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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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5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应亲自出席董事

9

名，实亲自出席董事

8

名，董事蒋旭升先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梅泽铭先生代为表决，公司

3

名监事会成

员和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代表顾宏言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顾宏言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顾宏言先生简历见

2010

年

8

月

28

日公司披露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10-035

）。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顾宏言先生提名，会议决定聘任嵇雪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嵇雪松先生简历见

2010

年

8

月

28

日公司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10-035

）。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嵇雪松先生提名，会议决定聘任倪宝柱先生、王亚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朱卫红

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简历附后）。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顾宏言先生提名，会议决定聘任朱卫红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审议第二、三、四项议案时，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的高管人员发表如下意见：

此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高级管理

人员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资格和能力。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

意聘任嵇雪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倪宝柱先生、王亚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朱卫红女

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茅建华、顾宏言、嵇雪松、蒋旭升，其中茅建华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委员：江希和、杨春福、周建国、梅泽铭，其中江希和担任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委员：杨春福、江希和、张红英、梅泽铭，其中杨春福担任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江希和、茅建华、顾宏言、蒋旭升，其中江希和担任召集人。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附：高管简历

1

、倪宝柱

男，

1942

年

10

月出生，中专学历，工程师。曾任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分公司总经理，扬州英利塑胶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4

年

11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2009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曾给予通报批评处分。

2

、王亚铭

男，出生于

1971

年

2

月，中共党员，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 曾在江苏省医药管理局医药工业研究所工

作，期间委派任中外合资江苏芭伊奥日化实业有限公司董事、财务部经理、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曾任江

苏省铁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兼任西安旅游股份公司监事、江苏省新淮铁路股份公司

董事、江苏省苏铁物业公司董事长、江苏瑞地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江苏舜天国际集团置业有限公司监事、

副总经理兼工会主席、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

、朱卫红

女，出生于

1966

年

9

月

7

日，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曾担任青岛啤酒（扬州）有限公司财

务处副处长， 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

2004

年

11

月起至今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2008

年

8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

2009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曾给予通报批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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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关于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5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应亲自出席监事

3

名，实亲自出席监事

3

名。 会议由监事代表王志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认真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

事会主席的议案》，会议同意选举王志华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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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15

日上午

11

：

20

时

2.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中心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锡高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此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

7

人，代表股份

639,423,4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74.07%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

A

股股东和代理人

3

人， 代表股份

354,292,704

股， 占公司

A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8.24%

。

3

、

B

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

B

股股东和代理人

4

人， 代表股份

285,130,732

股， 占公司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2.89%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小蓝厂区产能投资项目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639,228,4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195,0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4,292,704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84,935,732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3%

；反对

0

股；弃权

195,000

股，占出席会

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7%

。

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和

2012

年度的

A

股和

B

股审计师

的议案

1

、总的表决情况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639,228,43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7%

，；反对

0

股；弃权

195,0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3%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54,292,704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84,935,732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3%

；反对

0

股；弃权

195,000

股，占出席会

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7%

。

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胡海若、罗小平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及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纪要》；

（二）、《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

002328� � � � � � �

证券简称
：

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38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

厂房资产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8

月

1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18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6,100

万元，

向上海誉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其位于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新科路

588

号， 建筑面积共计

21,838.61

平方米的厂房资产及该厂房占用范围内的土地

使用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8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的《关于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资产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0－037

。

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该项厂房资产的收购，取得了房地产权证，具体进展

情况如下：

2010

年

8

月

10

日，公司与誉皓公司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购买资产

总价为

6,100

万元；

2010

年

8

月

11

日，公司支付了

4,000

万元；

2010

年

8

月

25

日，公司支付了

1,100

万元；

2010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取得了青浦区青浦镇新科路

588

号的房屋所有权

证书（沪房地青字（

2010

）第

012377

号）；

2010

年

9

月

14

日，公司支付了最后一笔尾款

1,000

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2328� � � � � � �

证券简称
：

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39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募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

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为减轻公司营运资金的压力，降低财务费用，经

2010

年

3

月

25

日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

13

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使用了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0

年

4

月

1

日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3

月

29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的《关于关于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的的公告》。

公司已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将上述

10,000

万元中的

6,000

万元资金归还

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其余

4,000

万元则根据董事会第

18

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资产的议案》的决议（详见

2010

年

8

月

11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的《关于运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资产的公告》），作为收购价款，已支付给上海誉

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和使用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600635� � � � � � � � �

证券简称
：

大众公用 编号
：

临
201 0- 01 9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发获准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近日收到参股公司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兴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1240

号文件，对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事宜予以核准。 本公司持有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3,800,000

股，占该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1.34%

。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
：

岳阳纸业 股票代码
：

600963� � � � �

公告编号
：

201 0- 022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10]1252

号），主要内容为：

"

核准你公司向原股东配售

195,660,033

股新股

"

，

"

批复自核准

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有效期内择机办理本次配股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2059� � � � � � � � � �

证券简称
：

世博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4 0

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披露了《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本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8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各中介机构的工作正在按计划有序进行中，向上

级各主管部门的申请正在办理中。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召开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本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

00091 1 � � � �

证券简称
：

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

201 0- 35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行计划用电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节能降耗要求，从

2010

年

9

月起全区实行计划用电措施。为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南宁市政府下达了南府办［

2010

］

141

号《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计划用电保障生活生产正常

秩序的紧急通知》，实行节电限电措施。 我公司下属制糖造纸厂、蒲庙造纸厂和参股公司南宁市八鲤建材有

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西舒雅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南宁天然纸业有限公司、南宁侨虹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也被实行限停电措施，但具体开停时间以电力管理部门的通知为准。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